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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52 次审议会议 

结果公告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年第 52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8月

12 日召开，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审议结果 

（一）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

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二）无锡锡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三）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

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二、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一）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发行人主要产品包括车载摄像系统、车载视频行驶记录

系统和超声波雷达系统，产品主要应用于乘用车领域。申报材

料显示，发行人产品配套车型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较低。请发行

人结合新能源汽车对传统燃油车替代情况及行业政策变化、发

行人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可行性等，说明新能源汽车占比

较低的情况是否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2.截至 2021年底，发行人向控股股东豪恩集团承租房产的

面积占发行人自有及租赁房产总面积的比例为 65.08%。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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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明向控股股东承租大部分生产和办公用房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是否能够保证发行人经营的独立性。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

见。  

（二）无锡锡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但净利润逐年下降，2021

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46.75%，主营业务毛利率下

滑至 19.21%。请发行人说明业绩下滑是否会持续，应对业绩下

滑的主要措施及该等措施的有效性。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2.发行人主要产品为精密压气机壳组件，主要应用于燃油

车，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精密零部件收入占比不足 0.5%。发行

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壳体等关键部件制

造建设项目”。请发行人说明：（1）募集资金投资的新能源汽车

项目是否与发行人现有的技术、人员及业务储备相匹配；（2）

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定点信”具体情况和金额的确定依据；（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以及新能源汽车

业务的规划情况。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三）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发行人主要产品为抗生素中间体。控股股东科伦药业的

其他子公司存在涉及医药中间体的业务。请发行人结合分拆上

市目的和相关规则，说明控股股东未将其他涉及医药中间体的

业务并入发行人的原因。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2.瑾禾生物被发行人收购并建成投产后，基本上处于停产

状态。请发行人说明瑾禾生物长期停产的具体原因，未来是否

会持续停产，相关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请保荐人发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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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发行人会计主管的银行账户因食堂采购及现金存取产生

大额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请发行人说明与食堂收支相关的会计

处理是否准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并被有效执行。请

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三、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一）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披露产品应用于新能源

汽车的情况，以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2.请发行人说明减少向控股股东租赁房屋的计划，并在招

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二）无锡锡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定点信”的释义以及

募投项目相关定点信金额的确定依据和计算过程。 

（三）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请发行人说明瑾禾生物持续停产的风险和应对措施，并

在招股说明书中进一步披露。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2.请发行人说明与食堂相关的收支在财务报表中列报的情

况，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

明确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审核中心 

2022 年 8 月 12 日 


